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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3_E7_AB_A0_E4_c45_76598.htm （十二）应纳税额计

算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1） 对在中国境内有依据的个人一

次取得数月奖金或年终加薪，劳动分红（以下简答奖金，不

包括按月支付的奖金）的计算征税问题。 个人取得上述资金

，可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由于对每

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税时已按月扣除了费用，因此，该奖

金原则上不再减除费用，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直接按适用

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取得奖金当月的工资、薪金

所得不足800元的，可将奖金收入减除“当月工资与800元的

差额”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应纳税额。 

（2） 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一次取得数月奖金或年终

加薪、劳动分红的计算征税问题。 个人取得上述奖金，可单

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征税，由于对每月的工

资、薪金所得计税时已按月扣除了费用，因此，对奖金不再

减除费用，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直接按适用税率计算应纳

税额，并且不再按居住天数进行划分计算。 （3） 特定行业

职工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的计税问题。 根据税法规定，对

采掘业、远泮运输业、远洋捕捞业的职工取得的工资、薪金

所得，可按月预缴，年度终了后30日内，合计其全年工资、

薪金所得，再按12个月平均并计算实际应纳的税款，多退少

补。其公式为： 应纳所得税额=[（全年工资、薪金收入/12-

费用扣除后标准）×税率-速算扣除数]×12 （4）在外商投资

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驻华机构工作的中方人员取得的工资



、薪金所得“的征税问题。” 1、在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

业和外国驻华机构工作的中方人员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

凡是由雇佣单位和派遣单位分别支付的，支付单位应按规定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按税法规定，纳税人应以每月全部工

资、薪金收入减除规定的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其

征管方法是:对雇佣单位和派遣单位分别支付工资、薪金的，

采取由支付者中的一方减除费用的方法，即只由雇佣单位在

支付工资、薪金时按税法规定减除费用，计算扣缴个人所得

税.派遣单位支付的工资、薪金不再减除费用，以支付金额直

接确定适用税率，计算扣缴个人所得税。此后，纳税人应持

两处支付单位提供的原始明细工资、薪金单(书)和完税凭证

原件，选择并固定到一地税务机关申报每月工资、薪金收入

，汇算清缴其工资、薪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多退少补。 2

、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驻华机构发放给中方工

作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全额征税，“全额”是指扣

除800元费用后的余额。但对可提供有效合同或有关凭证，能

够证明其工资、薪金所得的一部分按照有关规定上交派遣(介

绍)单位的，可扣除其实际上交的部分，按其余额计征个人所

得税。 （五）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征税问题。 1、关于工资、薪金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根据税

法固定，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应为个人实际

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取得的工作薪金，即:个人实际在中国境

内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不论是由中国境内还是境外企

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均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个人实

际在申国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不论是由中国境内

还是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均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外的



所得。 2、根据税法和税收协定约有关规定，在中国境内无

住所而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申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工作不超

过90日或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居

住不超过183目的个人，由中国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是由该雇

主的中国境内机构负担的工资薪金，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仅就其实际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由申国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

支付或者由中国境内机构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申报纳税。 3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

累计工作超过90日或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中在中国境内连

续或累计居住超过183日但不满1年的个人，其实际在中国境

内工作期间取得的由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和由境外

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均应申报缴纳个人所

得税.其在中国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除属于下

面第5条规定的情况外，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4、在申国境

内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满1年而不超过5年的个人，其在中国

境内工作期间取得的由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和由中

国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均应申报缴纳个人

所得税.但临时离境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仅就由中国境

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部分申报纳税。个人在一个月中既

有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也有在临时离境期

间由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合并计

算当月应纳税款。 5、担任中国境内企业董事或高层管理职

务的个人[指公司正、副(总)经理、各职能总师、总监及其他

类似公司管理层的职务，其取得的由该中国境内企业支付的

董事费或工资薪金，不适用上述的第2条、第3条的规定，而

应自其担任该中国境内企业董事或高层管理职务起，至其解



除上述职务止的期间，不论其是否在中国境外履行职务，均

应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取得的由中国境外企业支付的工资

薪金，应依照上述的第2、3、4条的规定确定纳税义务。 6、

不满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当月

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当月实

际在中国的天数－当月天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